
第二章 采购需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竞争性磋商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

（2）服务项目中包含货物的，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

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 号）和《关

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 号）的规定，采购需求中的产

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内标注“★”的，供应商必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所竞标

产品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

如本项目包含的配套货物属于品目清单内非标注“★”的产品时，应优先采购，具体详见“第

四章 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

2.“实质性要求”是指磋商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的条款，

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

3. 如竞标产品存在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行为的，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其他未列明行业

分标：无

需

求

一

览

表

序

号

标的名

称

数量

及单

位

技术参数（服务需求）

1

广西中

医药大

学中国

-东盟

传统医

药文化

交流中

1 项

一、工程概况：本项目位于青秀区五合大学城（南宁市青秀区

五合大道 13 号）广西中医药大学仙葫校区内，项目占地面积

5376.55 平方米。主体 4 层，半地下室 2层，总建筑面积 21973.1

平方米，计划总投资 4500 万元。

二、设计范围：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

三、服务内容：

1.方案设计阶段工作内容：按文化交流中心维护提升改造要求



心维护

提升项

目设计

服务

深度开展工作，应提交包括装修设计平面布置图、立面及剖面

图，每个区域整体布展及立面效果图等设计图纸，设计方案电

子版应及时提交采购人，经采购人确认后再出方案设计文本。

2.施工图设计阶段工作内容：

（1）设计范围：广西中医药大学中国-东盟传统医药文化交流

中心维护提升项目规划功能布局范围为文化交流中心一至四

层，半地下室 2层，总面积为 21973.1m2。

（2）设计内容：拆除工程、装修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

消防工程、通风空调、安防与信息化建设设计等。

四、设计要求：

1、设计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①方案设计的前瞻性，与总

体规划设计要协调；②创意、创新与可行性；③美观与合理性；

④功能性；⑤经济性；⑥充分体现科学性和以人为本的设计理

念。

2、拟建中国-东盟传统医药文化交流中心位于校前区大门

右侧，附近有行政办公楼、礼堂、会展中心、学生宿舍等，为

校区的核心区。该区结合校园主干道的扩展及完善形成相对独

立的空间，同时结合校园的主轴线进行建筑平面布局， 形成校

园视觉空间主轴，使校园有机、有序地形成一个整体。

3、主要房间组成及使用包括展览部分、学术交流中心、科

研中心、办公部分和室外展场等五部分。具体内容有 200 座学

术报告厅、学术会议室、普通 30 人教室、贵宾接待室、学者工

作室 200 间（双人间和单人间各一半）、大型餐厅（内含大小

包房）、办公室、值班室、室外展场和活动场地。

4、本次单体规划的设计在体型上充分考虑了与一、二期建

筑风格的吻合，满足东盟医药文化交流的使用功能，并体现东

盟这一国际性主题。建筑物为南北朝向，形成良好的自然通风

采光。 立面设计形成造型特点，简洁开朗的教学建筑风格，并

具备举办国际学术交流会议条件。



五、成果文件内容及要求：文本、图纸和说明等，应当规范、

正确、清晰，图纸内容应与文本、说明一致。

1.方案设计：设计总说明、装修设计平面布置图、立面及剖面

图，每个区域整体布展及立面效果图等设计图纸。

2.施工图设计：有关专业的设计图纸（拆除工程、装修工程、

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安防与信息化建设设计等）、其它资

料（如设计依据文件、纪要、专题研究成果等资料）。

3.成果文件的深度：成果文件的深度符合国家、地方的相关规

范、标准、规程等要求。

4.成果文件的格式要求：明确文本、图纸规格、装订要求、电

子版格式等。

5.成果文件的份数要求：纸质图纸文本文件拾套。

6.成果文件的载体要求：

（1）纸质版的要求：签字盖章完整的纸质蓝图。

（2）电子版的要求：提供施工图设计经采购人确认并经审图合

格的设计文件成果电子版（施工蓝图及 PDF 格式、CAD 格式电

子文件）2套。

六、质量要求：符合国家规定的工程设计质量标准、深度要求

和现行技术规范、规程要求，并通过国家相关部门组织的审查。

▲

商

务

条

款

一、合同签订期：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 个日历日内。

二、设计服务期及服务地点：

（1）设计服务期：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60 日历天内完成施工图设计工作，并提交施

工图设计成果文件，协助建设单位办理施工图设计成果文件的审查、审批及备案等相关

工作。其中：（1）方案设计阶段时间为 30 天（含沟通修改时间），并提供设计方案电子

文件及纸质材料；（2）施工图设计阶段时间为 30 天，并提供施工蓝图及 PDF 格式、CAD

格式电子文件。

（2）服务地点：广西南宁市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三、付款条件：

（1）方案设计完成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暂定合同价款的 30%，施工图设计完成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暂定合同价款的 50%；施工图通过审查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

暂定合同价款的 80%；余下设计费待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后 1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

每次付款前，设计人需先向发包人提供等值有效的增值税发票。

（2）最终设计费以施工招标上限控制价作为计算基数，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工

程建设其他费用定额》（桂建标〔2018〕37 号）采用内插法计算设计费基准价 A，最终

设计费=A*（1-下浮系数）*专业调整系数 1.0*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 1.15*（1+附加调

整系数 0.5）。

四、报价要求：

1.本项目采用下浮系数报价。收费标准：《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定额》

（桂建标〔2018〕37 号）并考虑专业调整系数取 1.0，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取 1.15，

附加调整系数取 0.5。本项目以工程施工的投资估算 4500 万元作为计算基数，根据收费

标准计算，本项目的设计费基准价为231.128438万元，本项目招标控制价为1646790.12

元，审定的招标控制价已下浮 28.75%，本项目的有效报价范围为：28.75%≤下浮系数

＜100%。供应商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报价且不得超出有效报价范围。

2.供应商报价包含完成本项目服务工作期间所需的人工、材料、踏勘现场、基本资

料的收集、车辆、论证、验收、差旅、保险、利润、税金、通讯、办公设备、政策性文

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以及配合后续工作所产生的所有费用。

五、验收标准及要求：按采购文件以及国家和行业验收规范要求及合同中的相关

条款进行数量及质量的验收。本项目如有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

标准、规范的，应执行相应的标准、规范。如具体采购需求与标准、规范不一致的，高

于标准、规范的按具体采购需求执行，低于标准、规范的按标准、规范执行。

六、售后服务期要求：

1.提供电话咨询：成交供应商应当为采购人提供技术援助电话，解答采购人在使用

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为采购人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2.现场响应：采购人遇到使用或技术问题，电话咨询不能解决的，成交供应商应在

12 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到达现场后 2小时内解决问题，恢复正常使用。

七、最低人员配备要求：

项目总负责人 1人：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和工程类高级以上（含高级）职

称；



建筑装饰装修设计专业负责人 1 人：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和工程类高级以

上（含高级）职称；

结构设计专业负责人 1 人：具有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和工程类高级以上

（含高级）职称。

电气设备专业负责人 1 人：具有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和工程相关专业的高级以

上（含高级）职称。

给排水专业负责人 1人：具有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执业资格。

暖通专业负责人 1 人：具有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执业资格。

造价专业负责人 1 人：具有注册造价师执业资格和工程类中级及以上职称。

弱电工程专业负责人 1 人：具有工程类中级及以上职称。

常驻施工现场工地设计代表 1人：校方提出需求时，常驻施工现场工地设计代表需

在 3 小时内到达现场。

八、履约保证金：

(1)履约保证金金额：按暂定合同金额的 5%（如成交供应商为中小微企业，履约保

证金按暂定合同金额的 2%）。

(2)履约保证金提交方式：成交供应商在签订合同前 5天之内以银行转账、支票、

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方式向采购人提交。

(3)履约保证金退付方式、时间及条件：履约保证金在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并扣减成

交供应商应付赔偿金后，采购人将履约保证金的余额支付给成交供应商（无息）。

(4)缴纳履约保证金指定账户的信息:

开户名称：广西中医药大学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明秀东支行

银行账号：621057498215

其

它

一、磋商小组根据与供应商磋商情况可能实质性变动的内容：未标注“▲”的内容。



附件 1：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农、林、牧、渔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50≤Y＜500 Y＜50

工业 *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建筑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80000 6000≤Y＜80000 300≤Y＜6000 Y＜300

资产总额(Z) 万元 Z≥80000 5000≤Z＜80000 300≤Z＜5000 Z＜300

批发业
从业人员(X) 人 X≥200 20≤X＜200 5≤X＜20 X＜5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5000≤Y＜40000 1000≤Y＜5000 Y＜1000

零售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50≤X＜300 10≤X＜5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100≤Y＜500 Y＜100

交通运输业 *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3000≤Y＜30000 200≤Y＜3000 Y＜200

仓储业*
从业人员(X) 人 X≥200 100≤X＜200 20≤X＜1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1000≤Y＜30000 100≤Y＜1000 Y＜100

邮政业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2000≤Y＜30000 100≤Y＜2000 Y＜100

住宿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餐饮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信息传输业 *
从业人员(X) 人 X≥2000 100≤X＜20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0 1000≤Y＜100000 100≤Y＜1000 Y＜10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1000≤Y＜10000 50≤Y＜1000 Y＜50

房地产开发经营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0 1000≤Y＜200000 100≤Y＜1000 Y＜100

资产总额(Z) 万元 Z≥10000 5000≤Z＜10000 2000≤Z＜5000 Z＜2000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Y≥5000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资产总额(Z) 万元 Z≥120000 8000≤Z＜120000 100≤Z＜8000 Z＜1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说明：

1.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

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2.附表中各行业的范围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为准。带*的项

为行业组合类别，其中，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交通运输业包括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多式联运和

运输代理业、装卸搬运，不包括铁路运输业；仓储业包括通用仓储，低温仓储，危险品

仓储，谷物、棉花等农产品仓储，中药材仓储和其他仓储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广

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以及房地产中介服务，其他房地产业等，不包括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3.企业划分指标以现行统计制度为准。（1）从业人员，是指期末从业人员数，没有

期末从业人员数的，采用全年平均人员数代替。（2）营业收入，工业、建筑业、限额以

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设置主营业务收入指标的行业，采用

主营业务收入；限额以下批发与零售业企业采用商品销售额代替；限额以下住宿与餐饮

业企业采用营业额代替；农、林、牧、渔业企业采用营业总收入代替；其他未设置主营

业务收入的行业，采用营业收入指标。（3）资产总额，采用资产总计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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